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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73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2024-020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快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9），现对相关内容修正如下，本次业绩快报修正数据已

经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预审计，

具体以公司披露的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

增减变动

幅度 
   修正前    修正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658,547,763.48 593,622,324.72 669,476,458.18 669,476,458.18 -11.33% 

营业利润 60,792,571.95 55,169,586.04 70,788,315.46 70,788,315.46 -22.06% 

利润总额 61,311,023.59 55,578,859.52 70,464,876.99 70,464,876.99 -21.13%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61,876,856.56 58,507,122.70 66,730,415.79 66,728,288.17 -12.32%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487,709.13 32,636,871.65 50,130,166.07 50,128,038.46 -34.89% 

基本每股收

益（元） 
0.76 0.72 0.93 0.93 -22.58%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0.85% 10.28% 20.26% 20.26% 

减少了

9.98个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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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

增减变动

幅度 修正前 修正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 资 产 1,821,264,458.92 1,849,533,352.52 1,319,551,724.49 1,320,642,246.45 40.05% 

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

权益 

939,761,435.18 936,426,165.38 370,328,271.87 370,388,965.28 152.82% 

股    本 97,754,388.00 97,754,388.00 73,315,791.00 73,315,791.00 33.33%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

（元） 

9.61 9.58 5.05 5.05 89.7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解释》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年同期相关数

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3.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预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快报修正原因说明 

（一）业绩快报差异情况 

（1）公司本次修正后的业绩快报与公司已披露的《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

告》中主要财务数据的差异：修正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 3,263.69 万元，比修正前减少 985.08 万元，下降 23.19%。 

（2）造成业绩快报差异原因： 

1）在年度审计过程中，公司及时掌握客户与业务信息，与会计师充分地沟

通。某在 2023 年已确认收入的订单，因客户自身项目投产计划变化，项目投产

可能推迟或取消，导致该订单存在退货风险，基于谨慎性原则，不再确认收

入。该订单产品属于标准化产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 

2）公司于 2023 年收回在 2018-2021 年度已核销的应收账款，原会计处理

时，因疏忽将其计入预收款，未确认为收益，导致利润少记。更正后增加了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但已核销应收账款的收回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增

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同时不会同步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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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二）与会计师预审结果的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快报修正数据已经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预审计，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对本次修正不存在分歧，财务

数据请以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是否已在业绩快报中进行风险提示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中进行了风险提示。 

三、致歉声明 

本次业绩快报更正系经公司与审计机构充分沟通后谨慎确认并对财务报表

及时进行调整后的结果，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公

司将以此为鉴，加强财务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在今后的财务核算工作中更加严

谨，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避免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快报修正数据已经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预审计，财务数据请以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8 日 


